
怡森·鲸宝宝 暖宝宝 区域代理合同
甲    方:  浙江怡森医药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磐安工业区夹溪路78号
电    话： 0579-87208638             

传    真： 0579-87208639

网    址： www.yesnbb.com         

法人代表： 施建英

乙    方：      

注册地址：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法人代表：      

   甲方是以生产销售怡森·鲸宝宝品牌暖宝宝、暖贴、暖手宝、暖足贴、暖宫贴、婚纱贴等自发热产品为主的生产厂家。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经过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并同意遵守以下条款： 

第一条款: 怡森·鲸宝宝全系产品代理条件

省会城市，首批进货量：单品或混批300 箱， 全年任务量：3000箱；

地级城市，首批进货量：单品或混批 100 箱， 全年任务量：1000箱；

县级城市，首批进货量：单品或混批 50  箱， 全年任务量： 500箱。
注：标准暖贴/暖手宝（13.3*10cm）240片/箱；迷你贴/迷你暖手宝（9.6*7.0cm）及暖足贴（88*66mm）480片/箱。

第二条款: 代理区域:   




 
第三条款: 甲方权利和义务 
1． 甲方需对乙方的市场推广进行支持，并对乙方的市场推广活动的具体实施保留监督权；

2． 甲方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和代理商的业绩，协商调整代理商制度、调整任务量。甲方不得在乙方管辖的区域内进行招商而损害乙方的长期利益。

3， 甲方应确保产品内容的合法性，稳定性。

第四条款: 乙方权利和义务 

1, 怡森·鲸宝宝品牌自发热产品的招商与推广是代理商的第一要务, 切实做好工作。

2, 在代理甲方产品期间不得再代理第三方的与本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产品。

3, 不得以任何形式破坏甲方的价格体系，不得有任何破坏甲方声誉及品牌的行为，严格按照甲方的要求使用甲方的商标、商号、域名以及网站名称。 

4，乙方必须专门从事维护产品品牌形象，切实做好市场推广工作。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减少市场推广,人员或开展非相关工作。

5，乙方有权与任意第三方合作，或转授予本合同项下的代理权。但必须事先知会甲方。
第五条款：退换货政策
    一切因产品质量、技术服务方面出现的问题，由厂家承担责任及负责解释。废品、残质品退换货运费由厂家承担。厂家对各加盟商的滞销、积压产品在不影响再次销售的条件下,可全程退换货。

第六条款：区域保护政策
    厂家为确保每一个加盟商的市场空间和快速发展，将严格遵循级别区域内限额发展加盟商的原则，实行严格的商圈保护，不会遭遇"同盟撞车"现象。对加盟商实行严格的区域保护政策，依据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对每一位加盟商实行有效商圈保护，确保客源。
第七条款: 违约责任
1、乙方为甲方加盟商的合作期间，若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商业信誉受到各种不利影响与损害，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给予补偿。

2、如乙方未能按合同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即视为违约，甲方将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直至取消乙方加盟资格。

3，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发生了违约行为，应向另一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第八条款：免责条款

   由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而影响甲乙双方正常的贸易和管理技术支持时，不视作违约，但双方须相应提供证明材料。因不可抗力事件而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及时通知的义务、提供证明的义务。

第九条款：合同的解除

本合同在下述情形下解除，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应提前七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1、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本合同。

2、本合同期限届满，双方未续签的。

3、一方当事人主体资格消失，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但进行重组、名称变更、分立或与第三方合并等不在此列。

4、由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继续履行没有必要，双方均可要求解除合同。

第十条款：保密协定
甲、乙双方承诺对合作过程中所知晓的全部合作方信息，包括：技术、数据、资源、价格、规划等需保密的信息，均承担保密责任。任一方违约泄密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款：其他
本协议经双方签章生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或拟定补充协议或协议副本，与本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应。

签约日期：  2009年    月   日

甲方 (盖印、签字)                                          乙方(盖印、法人签字)


